报价单
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：

我司已详尽阅读贵司采购询比函，现对贵司采购的 一线员工工作餐服务项目

响应报价如下： 

	内容
	点位
	日餐卷面金额最低控制价（应不少于20元/人/日）
	预计用餐人数（暂估）
	预计用餐天数
	服务期限
	备注

	一线员工工作餐服务项目（采购总价262668元）
	（1）白马河航线（西湖码头）（鼓楼区鼓西街道湖滨路71-8号西湖游船码头）
（2）白马河航线（西水关码头）（鼓楼区白马北路104号西水关码头）

（3）晋安河航线（鼓楼区温泉公园路8号晋安河游船码头）
（4）瀛洲河航线（台江区国货西路309号南公园内游船码头）
（5）三捷河航线（台江区三通路5-2号三捷河游船码头）
（6）晋安湖公园（晋安区化工路399号晋安湖公园配建A楼一层）
（7）温泉公园（鼓楼区温泉公园路8号晋安河游船码头）
（8）西湖公园（福州市鼓楼区湖滨路71-1号西湖公园-游客服务中心）
	
	53人
	约20.67（实际用餐天数按照当月实际天数计算）
	12个月
	


注：

1.本项目项目控制价金额（含税）为人民币贰拾陆万贰仟陆佰陆拾捌元整（小写：262668.00元）。各报价人本次采购服务的报价需含税（报价人需开具对应税率的增值税专用或普通发票），含税总价固定，不再进行调整。

2.本项目约定的服务费用包含人工费(含员工的薪资、社保费、服装费、年终奖金、法定假日补贴、加班费、商业保险等)、物耗、工具配备、劳保费用，管理费，设备折旧费，机械车辆的维修费，机械作业费、垃圾清运费、不可预见费(员工意外事故赔偿)、税费等一切费用，未说明的视为包含在合同价内。各报价人应理性评估可能存在的风险，采购人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。
3.报价人填写此表格时不得改变表格的形式和内容。

报价人（公司全称并加盖公章）： 

报价人代表签字：

报价日期：

